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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宁 学 院

南院办〔2020〕10 号

南宁学院关于 2020 年春季学期非毕业年级
学生返校的通知

各单位、部门，各相关班级：

根据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 年春季学期高校其

他年级开学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按照自治区教育厅对我校开

学工作的批示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学校决定安排非毕业年级学

生返校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返校时间

2020 年 5 月 8 日、9 日、10 日。

二、返校学生范围

非毕业年级各专业学生（具体专业班级见附件）。

三、返校条件

（一）学生返校前需连续居家观察 14 天，期间未出现

发热、咳嗽、乏力等疑似症状，身体健康，并获得健康绿码；

（二）返校前 14 天内无接触确诊或疑似新冠肺炎患者、

无症状感染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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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返校前 14 天内没有境外行程史或接触过境外人

员；

（四）现居住地（社区、村屯）在返校前 14 天内没有

出现确诊或疑似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；

（五）不能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学生暂缓返校，并向辅

导员报告。

四、返校要求和注意事项

（一）返校学生需配合学校做好个人健康状况、返校交

通乘坐等信息收集工作，返校前两天由辅导员对返校学生是

否符合返校条件逐一进行审核，确认符合条件者方可返校。

（二）学生按分批返校安排（详见附件）分别于 5 月 8

日、9 日、10 日返校，未经学校批准，不可提前或延期返校。

如有特殊原因不能当天返校，需提前向所在学院请假申请延

期返校；如返校当天身体不适，则立即暂缓返校，不允许带

病返校。

（三）为降低感染风险，建议学生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

通工具返校，家里具备自驾条件的学生由身体健康的亲属自

驾接送返校。

（四）5 月 8 日—10 日每天 9:00-18:00 学校在南宁火

车东站、南宁火车站、南宁琅东汽车站安排车辆接驳学生返

校，学生到站后到指定集合点（由学工处、二级学院另行告

知）报到。经检测体温合格、登记信息后搭乘学校安排的车

辆返回学校，到校后待该车次学生全部顺利完成入校程序后



3

方可返回学生宿舍。

（五）学生返校当天，自驾车及学校接驳车辆接送的学

生统一从学校南门进校，自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学生统一

从北门进校。进入校园需经过身份查验、体温检测、洗手消

毒、口罩更换等程序，除学生本人外，接送亲属及车辆严禁

进入校园。

（六）学生在返校途中要认真做好自我防护工作，全程

佩戴口罩，尽量不触摸公共部件，与他人保持足够安全距离，

避免在人员密集、通风不良的场所逗留，不与陌生人员近距

离接触，有条件时可携带速干手消毒剂随时进行消毒。

（七）学生返校后实行封闭式管理，学生返校前要认真

学习知晓学校各项防控制度与要求，配合学校做好相关防控

工作，相关制度与要求由由学工处、二级学院另行转达。

（八）请各二级学院、辅导员将通知要求传达到每一位

学生。未尽事宜，请与教务处、学工处联系。

附件：南宁学院 2020 年春季学期非毕业年级学生返校

安排表

南宁学院

2020 年 4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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